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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齐哈尔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齐人组发〔2020〕34号

关于印发《齐齐哈尔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
补助政策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齐齐哈尔市引进急需紧缺

人才补助政策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。

齐齐哈尔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2020年 1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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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齐哈尔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
补助政策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吸引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我市就业创业，根

据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

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》（黑发〔2015〕6号）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补助范围。齐齐哈尔市及所属县（市）区通过

“名校优生”引进到事业单位工作的急需紧缺人才（以下简

称“引进人才”）。2015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

间引进人才。

第三条 补助条件。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毕业的全日制研

究生且截至申请补助时在编在岗。

第四条 补助标准。符合本办法中规定补助范围和补助

条件的硕士研究生每人补助 3万元，博士研究生每人补助 5

万元。

第五条 申报审批。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1.齐齐哈尔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补助申请表；

2.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；

3.学位证、毕业证复印件；

4.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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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一式 3份，复印件由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核验

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审批程序

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，补助每年申报、审批、发放一次，

由市人才办统一组织，分级实施。工作流程如下：

1.提出申请。引进人才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后首年

内，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，向属地人才专窗提出申请，提交

（一）所列材料。

2.资格审核。由属地人才专窗受理汇总后，分市县两级

由人才部门审核。

3.审议确定。人才部门审核后提出拟补助人员名单，提

交人才办主任会议审议确定。

4.公示确认。审议通过的拟补助人员名单在齐齐哈尔人

才网公示后，向财政部门提交补助发放人员名单及意见。

5.发放补助。由财政部门一次性全额发放补助资金。2015

年 1 月 1 日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引进人才补助分 3 年

发放。

第六条 管理形式。引进人才未满 5年服务年限离职，

承担违约责任，由用人单位负责追回全额补助资金，按资金

支付渠道退回。经协商在齐齐哈尔市内流动，可不退回补助

资金。

第七条 本办法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筹措支付，从人才

发展资金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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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在申报过程中，如有弄虚作假、

骗取补助等情形的，纳入失信联合惩戒系统，除追回补助资

金外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发生违约拒不全额退回补助资金

的，参照上述措施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凡与现行政

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按照“从新、从优、从高”原则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齐齐哈尔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2月8日印发


